
 

附件二     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場地借用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（本表請以雙面列印，洽詢專線○二-二七三五四二三三） 

申請單位  

通訊地址  

聯 絡 人 
姓名  傳  真  

電話  E-mail  

活動名稱  

特 殊 設 備
及 使 用 說
明 

 

借用場地 
起始時間 結束時間 

使用人數 
年 月 日 時 年 月 日 時 

模擬偵查庭          

三○一教室          

三○二教室          

四○二教室          

四○三教室          

四○四教室          

大 禮 堂          

階梯教室          

模擬法庭          

第二模擬 

法庭 
        

 

第二模擬 

偵查庭 
        

 

多功能教室          

本欄由本學院填寫 



  住    宿 
（二人一間） 

月    日 

至 

月    日 

一.男生寢室   間 寢具清洗費 餐    費 

二.女生寢室   間 

  
  單人住宿 

（一人一間） 

月    日 

至 

月    日 

三.單人       間 

餐    廳 
（十人一桌） 

月    日 

至 

月    日 

□早餐 □葷食    桌 □素食    桌 

□午餐 □葷食    桌 □素食    桌 

□晚餐 □葷食    桌 □素食    桌 

金額總計：新臺幣    佰     拾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 

相 關 單 位 審 核 欄 

□ 學務組 □ 教務組 □ 秘書室 □ 主計機構 

    

陳  核  欄 

承 辦 人 單位主管 主任秘書 院    長 

   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本場地借用請依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場地借用管理要點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借用本學院場地如有布置或搭建其他設備，請於「特殊設備及使用說明」欄敘明。 

三、申請借用前，請先行電話本學院學務組，洽詢場地使用狀況，洽詢專線○二-二七三五

四二三三。 

四、本申請表經本學院核准後，另行通知。 

 


